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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 青
燃料油 上海期货交易所

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细则》、《上海

期货交易所燃料油期货交割实施细则》、《上海

期货交易所石油沥青期货 交割实施细则（试行）》、

《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细则》、《上海期货交易

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以及《上海期货交易所结

算细则》，结合我司交割流程，特编写《上海期

货交易所期货品种交割手册》。本手册介绍了上

海期货交易所相应品种期货的交割流程，以期为

我司客户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永安期货结算交割部

期货交割业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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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交割基础知识

1.1 交割概念

实物交割是指期货合约到期时，交易双方通过该期货合约所载商品所有权的转移，了结

到期未平仓合约的过程。

1.4 交割品种参数

1.2 交割要求

1、客户应该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能交付或者接收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

2、客户需完成上期所标准仓单系统账户的开立申请，确保仓单系统客户端能正常使用。

3、客户相应合约交割持仓应当满足最小交割单位的整倍数要求。

1.3 交割方式

到期交割：在合约最后交易日后，所有未平仓合约的持有者应当以实物交割方式履约。

期货转现货：是指持有方向相反的同一月份合约的会员（客户）协商一致并向交易所提

出申请，获得交易所批准后，分别将各自持有的合约按交易所规定的价格由交易所代为平仓，

同时按双方协议价格进行与期货合约标的物数量相当、品种相同、方向相同的仓单的交换行为。

品种 交割单位 交割月
最后

交易日

最后

交割日
交割结算价

交割月份

客户限仓

沥青

Bu
10吨

24个月以内，其中

最近1-6个月为连

续月份合约，6个月

以后为季月合约。

合约交割月份的

15日（遇法定假日

顺延）

最后交易

日后第5个

交易日

为该合约最后

5个有成交交易

日的结算价的

算术平均价

500手

燃料油 

Fu
10吨 1-12月

合约月份前一月份

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交易所可以根

据国家法定节假日

调整最后交易日。

最后交易

日后第5个

交易日

该期货合约最

后5个有成交交

易日的结算价

的算术平均值

500手

03

04

08

10

16

18

28

29

32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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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系统安装及登录

客户收到上海期货交易所密钥后登陆上海期货交易所网址：http://www.shfe.com.cn/ 

的电子仓单系统点击进入系统会自动跳转到：http://www.shfe.com.cn/hq_total.html 如下

图

系统开立申请资料填写说明

1、《上海期货交易所仓单系统用户信息表》中的“用户代码”是用户登录仓单系统的

登录名，由申请单位自定，用户代码即仓单系统登录名，须以 ew_ 开头，由英文字母和数字

组成，总长度为 9 个字符以上。用户名称和用户代码对应，不能超过 20 个中文字符或 40 个

英文字符，也由申请单位自定。

2、申请单位应正确填写《上海期货交易所仓单系统用户信息表》中的联系人、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和邮编，交易所将寄送用户服务协议书、加密器和标准仓单业务卡等物件。

点击

然后点击网页左上方的电子仓单系统。系统会自动跳转到认证中心页面。

第一次使用加密器（USB_KEY）前，请先安装根证书和加密器的驱动，然后再将加密

器插入 USB 接口，加载 USB 接口驱动。详细的操作方法见《标准仓单管理系统操作指南》

中的“账户和用户 - 用户登录”部分。

第二章  上期所标准仓单管理系统

2.1 仓单系统账户开立

为此所有涉及上海交易所品种交割、期转现等业务的客户必须先开立标准仓单系统，以

下为该系统开户及安装说明：

客户开户时应出具以下证件的原件

1、营业执照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证明文件

3、法定代表人和开户经办人的身份证。

报交易所备案的资料

1、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证明文件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开户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5、《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 ( 销项 )

所有备案资料都必须加盖公章。

交易所网站仓单系统专栏下载

1、《上海期货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系统用户服务协议》一式两份

2、《上海期货交易所仓单系统用户信息表（客户）》（在会员处开户）一式三份

3、《上海期货交易所标准仓单帐户开户登记表》（在会员处开户）一式三份

如实填写各项内容，并签字盖章。

为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维护和交易成本，改善服务质量，加强监管能力，防范风险，确

保交割等仓单业务顺利进行，交易所推出了新一代标准仓单管理系统。在系统中，仓单将以

电子方式存在，会员、投资者和指定交割仓库等可以使用浏览器，通过因特网办理各项仓单

业务，具体包括仓单生成、交割和期转现、仓单作为保证金、仓单转让、仓单质押、仓单注

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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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密器的初始密码 ****** 和系统登录的初始密码 ******（见仓单系统用户信息表），

用户应在收到信息表后立即修改并妥善保管密码。

3、由于上期所 CA 身份认证系统建设完成，上海期货交易所标准仓单系统开始使用基

于 ECC 算法的数字证书登入（数字证书有海泰红色 key 和华大区别，根据实物秘钥对应下

载相应的根证书和驱动程序安装即可）。

以海泰数字证书为例：

根证书和驱动的下载：

此处

2.3 相关注意事项

1、数字证书存储在加密器（USB_KEY）中，用户登录标准仓单系统时，必须将加密

器插在计算机 USB 接口上。数字证书一旦超过有效期，用户将无法登录标准仓单系统。

为了能更好的服务用户，缩短证书到期后的更换领取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上期所提供

的用于仓单用户登录上期所仓单系统的基于 ECC 算法的数字证书（红色 USBKEY），现在

可以实现网上在线更新。适用范围 : 证书的在线更新只适用于尚未过期，且即将过期（5 个月

内）的数字证书，不适用已过期的数字证书。上海期货交易所 CA 证书在线更新说明 .doc

以华大数字证书为例：

标准电子仓单数字证书使用期限（5 年或 3 年）以实际客户端查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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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燃料油的交割

○ 质量规定  

RMG380 船用燃料油（硫含量为 I 级、II 级）或者质量优于该标准的船用燃料油是指由

石油制取的烃类均匀混合物，不排除为改善燃料油的某些性能和特点而加入的添加剂。燃料

油应不含无机酸和使用过的润滑油，不能含有可能导致船舶使用异常的任何物质。燃料油中

不应人为加入可能产生危及船舶安全或者对机械操作性能产生不利影响、损害身体健康、增

加空气污染的任何添加物或者化学废料。

○ 上海期货交易所燃料油质量标准

项 目 RMG380指标 试 验方法

运动粘度（50℃，mm2/s） 不大于380.0 ASTMD445

密度（15℃，kg/m3） 不大于991.0 ASTMD1298

碳芳香度指数（CCAI） 不大于870 ISO8217E

硫含量（m/m，%）

I

II

不大于3.50

不大于0.50
ASTMD4294

闪点（闭口）（℃） 不低于60.0 ASTMD93

硫化氢（mg/kg） 不大于2.00 IP570

酸值（以KOH计）（mg/g） 不大于2.5 ASTMD664

总沉淀物（热老化法）（m/m，%） 不大于0.10 ASTMD4870

残碳（m/m，%） 不大于18.00 ASTMD189/D4530

倾点（℃） 不高于30 ASTMD97

水分（V/V，%） 不大于0.50 ASTMD95

灰分（m/m，%） 不大于0.100 ASTMD482

钒（mg/kg） 不大于350 IP501

钠（mg/kg） 不大于100 IP501

铝+硅（mg/kg） 不大于60 IP501

净热值（cal/g) 不小于9500 ASTMD240

使用过的润滑油（ULO）（mg/kg）

钙和锌

钙和磷

燃料油应不含ULO。符合下述条

件之一，认为燃料油含有ULO：

钙﹥30且锌﹥15

钙﹥30且磷﹥15

IP501

相容性（级） 不高于2 ASTMD4740

第三章  交割商品的要求

3.1 石油沥青的交割

交割沥青应当是在交易所批准的注册商品。

○ 交割品级

沥青交割品级适用国家交通运输部标准。用于本合约实物交割的70号A级道路石油沥青，

质量标准应符合交通部现行有效的《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中表 4.2.1-2 规定的技术

要求。

若《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调整，新的技术规范执行具体要求由交易所另行发布。

交割沥青应当是交易所批准的注册商品。沥青的注册商品和升贴水标准由交易所另行发

布。

○ 损耗和溢短标准 

（一）沥青入出库一次的总损耗不超过 2‰，由入出库货主各承担 50%。 

（二）溢短：每张标准仓单所列沥青的重量为 10 吨，入库或提货时实际沥青溢短重量

不超过 ±3%。

○ 溢短量的结算 

沥青入库过程中发生的溢短（扣除 1‰的损耗后）由货主按照沥青入库完成前一交易日

交易所最近月份沥青期货合约的结算价，在入库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直接与指定交割仓库进

行结算。 

沥青出库过程中发生的溢短（扣除 1‰的损耗后）由货主按照沥青出库完成前一交易日

交易所最近月份沥青期货合约的结算价，在出库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直接与指定交割仓库或

指定沥青厂库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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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物到期 ( 一次性 ) 交割

（一）交割时间：最后交易日（交割月份 15 日）结束后

（二）交割流程

操作
步骤

买方 卖方

材料 货款 发票 仓单 货款
发票 /保证

金释放
仓单

最后

交易日前

配对日前

交割意向表、

交 割 手 续 费

单、开票资料

补齐

全额货款
　

可交割标准仓

单(仓储费、有

效期)

第一交割

日
提交买方意向

卖 方 客户增

值 税 发 票尽

早开具 后 寄

至期货公司，

公司开 票 人

收 到发 票 后

开具 给交 易

所，交易所给

期 货公司 开

出 后 当日即

可 释放 卖 方

保证金。

卖方交标准仓

单。公司通 过

标准仓单系统

将有效标准仓

单交给交易所

第二交割

日

买 方 会 员 于

14:00前向交

易 所 划 转 全

额货款

分配

仓单

第三交割

日

全额

货款

第四、五

交割日

卖 方 - 卖 会

员- 交 易 所 -

买会员-买方

第四章  实物交割流程

4.1 期货转现货

（一）申请时间：合约的上市之日起至交割月份最后交易日前二个交易日（含当日）止。

（二）交割流程

○ 期转现期货头寸平仓价格是申请日前一交易日该合约的结算价，交割结算价为买卖双

方达成的协议价。

○ 品种的历史持仓，不适用在申请日的新开仓。

○ 用非标准仓单交割的，应当提供相关的买卖协议和提单复印件。

申请日交易所平仓

当日交易所审核，

冻结相应比例的保

证金

收到发票后交易所

释放保证金

卖方客户授权会员

办理期转现业务

交易所转让仓单、

划转货款

会员提交买卖双方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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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油运抵指定交割油库后，指定交割油库应当对到货以及相关单证进行验核。

燃料油入库时，货主应当委托指定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检验分为质量检验和重量检验两

部分。 

1、入库质量检验 

燃料油入库前，指定检验机构应当对船舱或者其他运输装载容器内的燃料油（A 样）和

指定交割油库内原有燃料油（B 样）取样并封样，A 样分 A1 样和 A2 样，其中 A1 样指入库

燃料油单独船舱或者单一装载容器样品（多个），A2 样指 A1 样之配比混合样品。燃料油入

库后，指定检验机构对混合后指定交割油库内的燃料油（C样）再次取样、化验并出具检验报告。

如 C 样检测合格，表示货主交付的燃料油质量合格，货主所交付燃料油的质检报告为 C 样检

验报告。 

如 C 样检测不合格，指定检验机构应当对 A 样和 B 样进行化验，结果分以下四种情况： 

（1）如 A 样合格、B 样不合格，表示货主交付的燃料油质量合格，指定交割油库对混

合后的库内燃料油质量不合格承担责任，A、B 样的检验费用由指定交割油库承担； 

（2）如 A 样不合格、B 样合格，表示货主交付的燃料油质量不合格，货主对混合后的

库内燃料油质量不合格承担责任，A、B 样的检验费用由货主承担； 

（3）如 A 样合格、B 样合格，表示货主交付的燃料油质量合格，指定交割油库对混合

后的库内燃料油质量不合格承担责任，A、B 样的检验费用由指定交割油库承担； 

（4）如 A 样和 B 样均不合格，表示货主交付的燃料油和库内原有燃料油质量均不合格，

货主和指定交割油库对混合后的库内燃料油质量不合格共同承担责任，A 样的检验费用由货

主承担，B 样的检验费用由指定交割油库承担。 

在以上四种情况下，A1 样或者 A2 样中其中有一个样检验不合格，即认为 A 样不合格，

货主所交付燃料油的质检报告均为 A 样检验报告。 

2、入库重量检验，以指定交割油库岸罐计量为准。

货主应当确保所交割燃料油达到交易所规定的质量标准。因货主交割燃料油质量不合格

而导致整个油罐内燃料油变质（达不到交易所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货主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燃料油入库时，货主应当到指定交割油库监收；货主不到指定交割油库监收的，视为货

主同意指定检验机构的检验结果。 

货主应当提供指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提单、装运港商检证书、海关入库核准单证、

保税调和船用燃料油商检证书等相关交割商品必备单证的原件或者复印件。交易所核实验证

后留存复印件。

入库完毕并验收合格后，会员持交割商品必备单证到交易所办理审批手续。交易所批准

后，通知指定交割油库在标准仓单管理系统中签发保税标准仓单。

4.3 燃料油保税交割

期货保税交割是指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内处于保税监管状态的、期货合

约所载商品作为交割标的物进行期货交割的过程。

燃料油期货合约交割实行保税交割，即以燃料油指定交割油库保税油罐内处于保税监管

状态的燃料油作为交割标的物进行实物交割的方式。燃料油期货合约交割采取仓库交割方式。

保税标准仓单的生成

○ 入库申报：货主在办理入库申报前，应当妥善协调码头、港口、管道运输、海关、商

品检验等相关机构，并应当在燃料油入库的 15 天前向交易所办理入库申报。客户应当委托

期货公司会员办理入库申报（交割预报）手续

○ 入库申报审批：交易所在库容允许情况下，考虑货主意愿，在收到符合规定的入库申

报资料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批准入库。经交易所批准入库的，货主应当在入库有效

期内向指定交割油库发货。入库有效期为交易所批准之日起 15 天。交易所可以视情况，调

整入库有效期。

货主应当在燃料油卸货入库前，委托指定检验机构按照期货合约规定的标准和方法对油

品的密度、运动粘度、硫含量、水分、闪点等 5 个指标进行品质预检，预检合格后再行卸货。

（三）交割结算价：最后交易日结算价

（四）增值税发票流转：

交易所向买方会员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向卖方会员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买方会员向

买方客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向交易所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卖方会员向交易所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向卖方客户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

卖方会员最迟应当在最后交割日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交至交易所。

会员迟交增值税发票 3-10 天的，每天处以货款金额 0.5‰的滞纳金；迟交 11-30 天，

每天处以货款金额 1‰的滞纳金；超过 30 太难未交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视作不交增值税专用

发票，处以货款金额 20% 的罚款。

（五）燃料油交割流程参照燃料油保税交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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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油的入出库损耗补偿按照下述公式由入出库货主补偿指定交割油库，并在指定检验

机构出具检验报告后 3 个工作日内由货主与指定交割油库进行结算：

入库损耗补偿 = 燃料油保税标准仓单签发数量 ×0.6‰ ×( 燃料油入库完成前一交易日

交易所最近月份燃料油期货合约的结算价 + 交割升贴水 )

出库损耗补偿 = 燃料油保税标准仓单注销数量 ×0.6‰ ×( 燃料油出库完成前一交易日

交易所最近月份燃料油期货合约的结算价 + 交割升贴水 )

溢短

燃料油入出库时的溢短数量是指入库时或者出库时指定检验机构出具的重量证书与保税

标准仓单签发或者注销重量的差值。入出库时燃料油溢短重量不超过 ±3%，在指定检验机

构出具检验报告后的 3 个工作日内，货主按照下述公式直接与指定交割油库进行溢短结算。

入出库溢短货款 = 允许范围内的燃料油溢短数量 ×（燃料油入出库完成前一交易日交易

所最近月份燃料油期货合约的结算价 + 交割升贴水）

燃料油保税标准仓单持有人报关完税价格的计算审定基础为保税交割结算价。到期合约

保税交割结算价的计算公式为：保税交割结算价＝交割结算价

燃料油保税标准仓单交割货款的计算公式为：

到期合约交割货款＝保税交割结算价 × 交割数量

期转现交割货款＝期转现保税交割结算价 × 交割数量

在指定交割地进行的实物交收，运输由买方、卖方自行解决。 

燃料油自验收合格入库后至出库期间，指定交割油库对所储存燃料油的质量、安全等承

担全部责任。

指定交割油库的入出库作业不得影响燃料油的品质和重量。在燃料油入出库作业开始以

前及作业完成后，指定交割油库应当确保输油管线内的油液充满或者扫空，确保管线内油品

品质不影响装卸油品品质，确保管线内油品的充分流动性。入出库温度应当不低于 35 摄氏度。

燃料油入出库的最小量为 1000 吨。货主与指定交割油库对出库数量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税标准仓单结算

○ 保税交割结算价：为该期货合约最后 5 个有成交交易日的结算价的算术平均值。

○ 卖方向交易所提交交割燃料油所对应的全部发票，发票的格式和内容应当符合交易所

的规定。

○ 签发保税标准仓单：入库完毕并验收合格后，会员持交割商品必备单证到交易所办理

审批手续。交易所批准后，通知指定交割油库在标准仓单管理系统中签发保税标准仓单。

保税标准仓单的流转

○ 保税标准仓单用于实物交割、充抵保证金及提货

○ 保税标准仓单在交易所进行实物交割的流转程序与完税标准仓单在交易所进行实物交

割的流转程序相同。

保税标准仓单的注销

○ 保税标准仓单注销是指保税标准仓单合法持有人通过上海期货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系

统向保税交割仓库申请提货（出关、出境）或转为一般现货提单，并由保税交割仓库办理保

税标准仓单退出流通手续的过程。

燃料油保税标准仓单有效期限为保税标准仓单生效年份的第二年的最后一个交割月份，

超过期限的转作现货。指定交割油库应当将超过保税标准仓单有效期限的燃料油转入现货油

罐。

○ 燃料油提货

1、保税标准仓单合法持有人提货时，指定交割油库在对保税标准仓单审核无误后予以

发货。货主可以自行到库提货或者委托指定交割油库提货并发运。 

2、保税标准仓单合法持有人提货时，应当委托指定检验机构对交割燃料油的质量和重

量进行现场检验。燃料油出库的重量检验以指定交割油库岸罐计量为准。质量检验以油罐内

取样为准。样品应当分为 A、B 两份，A 样用于化验，B 样封存。 

未委托指定检验机构进行检验的，视为认可指定交割油库发货无误，指定交割油库和交

易所不再受理对交割燃料油有异议的申请。 

3、保税标准仓单合法持有人对交割燃料油的质量有异议的，应当在指定检验机构出具

检验报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指定交割油库提出书面申请，并应当同时提供指定检验机构

出具的质量鉴定结论。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对交割燃料油无异议，指定交割油库和交易

所不再受理对交割燃料油有异议的申请。 

4、指定交割油库发货时，应当及时填制保税标准仓单出库确认单（一式二份，货主和

指定交割油库各执一份），并妥善保管备查。 

○ 损耗补偿和溢短

损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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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费

仓库 1.5元人民币/吨·天

厂库 1.2元人民币/吨·天

入出库费用(元/吨)

入库费用 40

出库费用 0

其它费用如港务费、港建费、码头装卸费等由有关机构按现行收费标准向沥青入出库时的货主收取

交割日以前（含当日）的仓储费用由卖方承担，最后交割日以后的仓储费用由买方承担。

沥青入出库的最小量为 200 吨。

（二）指定交割仓库收费标准

沥青、燃料油交割手续费：1 元 / 吨的

沥青相关费用

燃料油相关费用

仓储费：每天 1.4 元 / 吨（含加温费 )

○ 进库费、出库费、装卸费、打包（装袋）费、分拣（整理）费、过户费、代办费、加

急费及需特殊处理的劳务作业费用以及经交易所核定的其他费用，由指定交割仓库根据实际

发生的项目及劳务，按规定标准出具合法结算凭证，交货主核对后，由货主向指定交割仓库

一次付清。 

○ 仓储费按日收取。最后交割日以前（含当日）的仓储费用由卖方承担，最后交割日以

后的仓储费用由买方承担。收费后，由指定交割仓库在标准仓单上注明仓储费付止日期。货

主应当在每月月底前到指定交割仓库办理付费手续，可以预付。

（一）沥青买卖双方交割费用对比

卖方交割费用

名目 具体名目 费用 备注

交割成本

交易手续费 成交金额万分之2

入库费 40元/吨

仓储费 仓库1.5  厂库1.2元/吨·天

交割费用 2元/吨

资金占用

利息

期货保证金占用利息 X*5*14%*6.06%*N/12
资金占用利息包括期货保证金利息

和现货资金利息，年贷率6.06%，X

表示期货建仓价位，Y表示现货价

格，N表示持有期货合约到交割月的

月数
现货资金占用利息 Y*6.06％*N/12

增值税 增值税 （X-Y）/（1+税率）×税率

费用总计 交割成本+资金占用利息+增值税

买方交割费用

名目 具体名目 费用 备注

交割成本

交易手续费 成交金额万分之2

出库费 0

仓储费 仓库1.5  厂库1.2元/吨·天

交割手续费 2元/吨

资金占用

利息
期货保证金占用利息 X*5*14%*6.06%*N/12

年贷率6.06%，X表示期货建仓价

位，Y表示现货价格，N表示持有期

货合约到交割月的月数

费用总计 交割成本+资金占用利息

第五章  交割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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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的生产厂生产的注册商标的商品。

○ 交割商品必备单证

国产沥青 : 应当提供注册生产企业出具的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和原厂装货凭证，以及交易

所指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原件。 

进口沥青 : 应当提供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放行单原件（交易所复印后退还）、商检证

书和交易所指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原件。

国家税收、商检等政策调整的，应当遵守其规定，相关进口商品的单证要求由交易所另

行发布。

○ 沥青入出库的最小量应符合交易所规定（指定交割仓库沥青入出库的最小量为 200

吨）。运输工具应当符合港口、码头及指定交割仓库等在接卸和计量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并

严格遵守指定交割仓库的安全操作规范。

入库检验：沥青运抵指定交割仓库后，指定交割仓库应当对到货及相关单证进行验核。

入库沥青应由注册生产企业原厂直接运达指定交割仓库。装运和储存期间不得进行调和。

指定交割仓库有权对沥青运输环节进行监运管理，如认为入库沥青有可能存在潜在质量问题

的，可以采集样品检验，检验合格后再要求货主卸货。

入库沥青应当由交易所指定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检验分为质量检验和重量检验两部分。

质量检验以指定检验机构检验报告为准，质量检验报告符合交易所沥青质量标准才能生成标

准仓单；重量检验以指定检验机构签发的重量检验报告为准。货主应当确保所入库沥青符合

交易所规定的质量标准。

沥青储存：沥青入库应当按照生产企业的不同分罐存储。

（二）仓单注册

经验收合格，指定交割仓库应当将入库检验的结果输入标准仓单管理系统，再由会员向

交易所提交制作标准仓单申请。标准仓单生成后即以电子形式存在。

签发标准仓单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

○ 一张标准仓单的数量应当是一张合约最小交割单位的数量 ; 

○ 标准仓单所示商品的质量、包装等条件应当符合交易所有关规定 ; 

○ 同一标准仓单所示商品应当是同一品种、同一生产厂（同一产地）、同一商标、同一

牌号或同一等级。

沥青厂库标准仓单申请 

厂库签发厂库标准仓单前，须向交易所提交签发申请。申请内容包括品种、会员单位、

第六章  标准仓单业务

6.1 标准仓单注册

标准仓单可以分为仓库标准仓单和厂库标准仓单。仓库标准仓单是指依据交易所的规定，

由指定交割仓库完成入库商品验收、确认合格后，在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系统中签发给货主的，

用于提取商品的凭证；而厂库标准仓单是指经过交易所批准的指定厂库按照交易所规定的程

序签发的在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系统生成的实物提货凭证。

标准仓单生成包括交割预报（入库申报）、商品入库、验收、指定交割仓库签发、确认

等环节。

（一）交割预报

1、交割预报流程

入库申报的内容包括商品的品种、等级（牌号）、商标、数量、发货单位及拟入指定交

割仓库名称等，并提供各项单证。燃料油、石油沥青入库申报时，还应当缴纳入库申报押金

30 元 / 吨。入库申报有效期为 15 天。

客户委托期货公司会员办理交割预报

（入库申报）手续

交易所在库容允许情况下，考虑货主意

愿，在3个交易日内决定是否批准入库

货主应当在交易所规

定的有效期内向已批

准的入库申报中确定

的指定交割仓库发货

指定交割仓库应当

根据期货交割的有

关 规 定，对入 库 商

品及单证进行验收

验收合格，指定交割仓库应当

将入库检验的结果输入标准

仓单管理系统，再由会员向交

易所提交制作标准仓单申请

2、沥青注意事项：

○ 货主应当到库监收。货主不到库监收，视为同意指定交割仓库的验收结果；未经交易

所批准入库或未在规定的有效期内入库的商品不能用于交割；交割商品应当是在本交易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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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单所有人在出库申请中应当注明提货方式：

(1)、自行到库提货的，指定交割仓库在对标准仓库审核无误后予以发货。货主应当到库

监发，货主不到库监发的，视为认可指定交割仓库发货无误。

(2)、委托第三方提货的，货主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并在出库申请上注明其委托的提货

单位、提货密码、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指定交割仓库在对标准仓单审核无误后予以发货。

货主委托的提货单位应当到库监发，不到库监发的，视为货主认可指定交割仓库发货无误。

(3)、委托制定交割仓库代为发运的，货主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并在出库申请上注明发

货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指定交割仓库在对标准仓单审核无误后予以发货。货主

应当认可指定交割仓库发货无误。

○ 沥青仓库仓单提货 

(1)、标准仓单合法持有人提货时，指定交割仓库在对标准仓单审核无误后予以发货。货

主可以自行到库提货或委托指定交割仓库代为发运。 

(2)、沥青出库时指定交割仓库应当对罐内沥青进行加温，沥青出库温度应当不低于 130

摄氏度，并不得高于 160 摄氏度。 

(3)、出库检验 

标准仓单合法持有人提货时，应当委托交易所指定检验机构对交割沥青的质量和重量进

行现场检验。沥青出库的重量检验以指定检验机构签发的重量检验报告为准。质量检验以岸

罐内取样为准。样品应当分为 A、B 两份，A 样用于化验，B 样封存。 

未委托交易所指定检验机构进行检验的，视为认可指定交割仓库发货无误，指定交割仓

库不再受理交割沥青有异议的申请。 

(4)、受理质量争议 

若标准仓单合法持有人对交割沥青的质量有异议的，应当在实物交收完成后十个工作日

内，向指定交割仓库提出书面申请，并应当同时提供交易所指定检验机构出具的质量鉴定结论。

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标准仓单合法持有人对所交割沥青无异议，指定交割仓库不再受理

交割沥青有异议的申请。 

(5)、填制出库确认单 

指定交割仓库发货时，应当及时填制《标准仓单出库确认单》（一式二份，货主和指定

交割仓库各执一份），并妥善保管备查。 

在指定交割地进行的实物交收，运输由买卖双方自行解决；沥青自验收合格入库后至沥

青出库期间，指定交割仓库对所储存的沥青质量、数量、安全等承担全部责任。交易所每年

将对在库沥青的质量进行检验。

货主名称、拟申请签发仓单数量等。 

客户应当委托期货公司会员办理申请手续。

沥青厂库提供担保：厂库在提交签发厂库标准仓单申请之前或同时，须按有关规定向交

易所提供经交易所认可的与签发厂库标准仓单数量相对应的银行履约担保函或交易所认可的

其它支付保证方式。 当沥青期货合约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时，交易所可根据市场变化情况要求

厂库调整先前确定的担保。 

交易所审核：交易所在核定库容允许并且厂库提供了符合规定的担保情况下，在三个交

易日内决定是否批准厂库签发厂库标准仓单。 厂库核定库容是指厂库可以签发（含已签发且

尚未注销）的厂库标准仓单的最大数量。 每一厂库核定库容的确定和调整，需经交易所批准

并予以公布。 交易所根据厂库的日生产能力、厂库库容和日发货量以及厂库信用等相关指标

核定库容。

签发沥青厂库标准仓单：

交易所审证：会员持货主与厂库结清货款的凭证及厂库银行履约担保函等相关必备单证

到交易所办理审证手续。交易所审查合格后，通知厂库在标准仓单管理系统中签发标准仓单。

厂库签发标准仓单：厂库接到交易所批准签发厂库标准仓单指令后，在标准仓单管理系

统中签发厂库标准仓单。

厂库标准仓单可用于交割、转让、提货以及交易所规定的其他用途。但厂库以自己作为

货主签发的厂库标准仓单不得充抵保证金使用。

厂库标准仓单的合法持有人在仓单持有期间，须向厂库支付仓储费。

6.2 标准仓单注销

标准仓单注销是指标准仓单所有人提货或者申请将其标准仓单转为一般现货提单，由指

定交割仓库办理标准仓单退出流通的过程。

1、仓单所有人提货时，应当向指定交割仓库提交标准仓单出库申请。指定交割仓库在

审核后予以发货。

2、注意事项

○ 标准仓单超过有效期不得用于期货交割，仓单所有人应当在标准仓单有效期满后一个

月内到指定交割仓库办理提货或重新办理标准仓单签发手续。否则，逾期提货者应当与指定

交割仓库另行签订现货委托保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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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 7 日）到厂库提货，或因非厂库过错的原因而无法按约定的日提货计划提货，厂库仍

应按交割沥青期货标准承担有关商品质量的责任，并按当时各货主的提货情况统一安排发货

计划，直至全部发完。货主应向厂库支付滞纳金。

滞纳金金额 =5 元 / 吨·天 × 应提而未提的商品数量 × 该批商品的滞留天数 

对因货主原因而造成发货延迟的处理，如双方约定另行协商处理，则按双方协商而定。 

货主未在约定的提货日后 7 日内（含第 7 日）到厂库提货，厂库标准仓单被注销，货主

须向厂库支付滞纳金，对应商品转为现货，具体提货事宜由双方自行协商。

滞纳金金额 =35 元 / 吨 × 应提而未提的商品数量

货主在提货日到库提货，厂库未按约定的发货计划发货，但在约定的提货日后 7 日内（含

第 7 日）开始按计划发货，厂库应向货主支付赔偿金。

赔偿金金额 =50 元 / 吨 × 按日发货计划应发而未发的商品数量

厂库在约定的提货日后 7 日（含第 7 日）内未开始按日发货计划发货，货主可做如下选择：

(1)、货主在约定提货日后的第 7 日向厂库提出自约定提货日后的第 8 日起，终止接受

厂库应发而未发的剩余商品，厂库须向货主返还货款并支付追加赔偿金。

返还货款和追加赔偿金的金额 = 赔偿结算价 × 应发而未发的商品数量 ×120%

赔偿结算价为约定提货日后的第 8 日前一交易日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最近月份对应期货合

约的结算价。

(2)、货主在约定提货日后的第 7 日未向厂库提出终止接受厂库应发而未发的剩余商品，

则剩余商品具体提货事宜由双方自行协商。

当厂库发生相应的违约行为时，首先由厂库直接向货主支付赔偿金。厂库未支付的或支

付数额不足的，交易所按照以下步骤向货主支付赔偿金：

(1)、动用厂库提供的银行履约保函或其它保证方式支付；

(2)、交易所代为垫付，并通过包括法律程序在内的其他手段向厂库追索。

当货主发生相应的违约行为时，首先由货主直接向厂库支付赔偿金。货主未支付的或支

付数额不足的，厂库可通过包括法律程序在内的其他手段向货主追索。

当发生上述情况而给厂库或货主其中一方造成损失，如双方约定另行协商处理，则按双

方协议而定，书面协议报交易所备案。

因不可抗力导致无法发货或提货时，厂库和货主无需支付滞纳金或赔偿金。

厂库和货主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在提交提货申请的时候选择协商提货的方式，由双方

另行确定发货时间和发货计划，厂库标准仓单被注销，视同转为现货，不再按本细则中的有

关规定办理，但双方应留存相关协议。

○ 沥青厂库提货 

厂库标准仓单注销是指厂库标准仓单合法持有人通过标准仓单管理系统向厂库申请提货

或转为一般现货提单，并由厂库办理厂库标准仓单退出流通手续的过程。

每年 9 月 15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之前生成的厂库标准仓单，应在 10 月的最后一个

工作日（含该日）之前全部注销。

日发货量的规定：厂库的日发货量是指厂库在 24 时之内安排沥青发货的最低数量。厂

库日发货量的确定和调整，需经交易所批准并予以公布。厂库不得擅自更改日发货量，生产

企业因正常检修等原因需要调整日发货量应当提前报批交易所。

提货申请：1、货主应在拟提货月前一月的 25 日之前（遇法定假日提前）通过标准仓单

管理系统向厂库提交提货申请。申请内容包括品种、数量、拟提货日、提货方式、提货计划（每

日提货量）、提货人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等相关内容。

2、厂库在货主提交提货申请后的二个工作日内、参照货主提交的提货日、提货计划及

企业的生产计划等，确认货主的提货申请。

如果货主提交的拟提货日有多个持有厂库标准仓单的货主同时申请提货，且日提货总量

超出厂库的日发货量时，厂库可参照各个货主申请提货日的先后、提货计划及生产计划等统

筹安排发货，并在货主提交提货申请后的二个工作日内，向货主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提货时

间范围和发货计划（每日发货量）。货主如无异议，可选择并确定其中一天为提货日，并确

定发货计划。如有异议，可重新和厂库协商直至双方确定一致的提货日和发货计划。厂库应

在拟提货月的首日起逐日安排发货。货主与厂库另有约定的除外。

3、由上款所述多个货主同时申请提货而造成货主提货时间的延迟，厂库不承担经济责任。

但厂库应及时报交易所书面备案，阐明原因。

出库沥青重量以厂库重量检验为准。沥青出库时发生的溢短（扣除 1‰的损耗后）由厂

库按照沥青出库当日前一交易日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最近月份对应期货合约的结算价与货主进

行结算。

货主可自行到库提货或委托厂库代为发运，委托厂库代为发运时货主应到库监发。货主

不到库监发，视为认可厂库发货无误。货主提货时，应与厂库结清有关费用。

厂库应保证出库沥青的质量符合交易所沥青合约规定的质量标准。沥青出库时，厂库应

向货主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在货主的监督下进行分罐取样，经双方确认后将样品封存。

厂库应将沥青样品保留至发货日后的 60 天，作为发生质量争议时的处理依据。沥青出库温

度应当不低于 130 摄氏度，并不得高于 160 摄氏度。

厂库应将每天向各货主发出的沥青数量上报交易所，以备核查。

厂库和货主应妥善保管沥青发货和提货的单据，作为解决纠纷的依据。

货主应按约定的提货日和提货计划到厂库提货。过了提货日但在约定的提货日后 7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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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仓单相关信息，点击查询按钮，下方列表显示仓单列表，

3、选择要转出的仓单到已选列表（即页面右侧的小列表框）中，填写转出信息，点击

提交按钮，提交已选仓单的转出申请。

注意，选择仓单：

a)、在查询结果列表中，在要转出的仓单前打勾（点击复选框），点击 箭头，这些仓

单即加入已选列表中；或在列表下方填写起止仓单号，点击选择按钮，填写范围内的仓单即

加入已选列表中。

b)、在已选列表中，选中一个仓单，点击 箭头，该仓单从已选列表中删除。

4、当用户选择结算方式为客户自行结算时，不必填写卖方会员与转让价。当选择结算

方式为交易所结算时，卖方会员与转让价必须填写。

（二）转出申请经仓库批准之后，释放仓单（卖出方也可授权交易所完成释放仓单），

完成仓单转让。

点击系统菜单仓单转让 > 电子仓单转让 > 转出释放，显示已被批准的转出申请列表，如

图。

点击要释放的申请编号，进入该申请详细信息页面，点击释放按钮，仓单转让成功。

6.3 标准仓单转让

标准仓单可以在交易所外转让。标准仓单在交易所外转让的，买卖双方可以自行结算，

也可以通过交易所结算。通过交易所结算的，按交割标准收取手续费。

（一）卖出方提交仓单转出申请。

1、点击系统菜单仓单转让 > 电子仓单转让 > 转出申请，进入转出申请页面，如图。

厂库标准仓单被注销后，厂库可向交易所申请调整担保数额。

质量争议处理：若厂库标准仓单合法持有人对指定沥青厂库内存放的交割商品的质量有

异议的，须在实物交收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提出书面申请，并须同时提供交易所

指定检验机构出具的质量鉴定结论。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厂库标准仓单合法持有人对所

交割沥青无异议，交易所不再受理交割沥青有异议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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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仓单相关信息，点击查询按钮，下方列表显示仓单列表。选择授权的仓单到已选列

表（即页面右侧的列表）中，填写被授权会员号，点击提交按钮，所选仓单授权给指定会员。

注意，选择仓单：

在查询结果列表中，在仓单前打勾（点击复选框），点击 箭头，这些仓单即加入已选

列表中；或在列表下方填写起止仓单号，点击添加按钮，填写范围内的仓单即加入已选列表中。

在已选列表中，选中一个仓单，点击 箭头，该仓单从已选列表中删除。

以标准仓单作为保证金的，按该品种最近交割月份期货合约的当日结算价为基准价核算

其市值，作为保证金的金额不高于标准仓单市值的 80%。公司每日结算时按上述规定的方法

重新确定权利凭证的基准价并调整折后金额。

（二） 标准仓单作为交割月份卖出头寸保证金业务流程：只能针对交割月份的合约，客

户仓单充抵交割月保证金流程参照仓单充抵保证金业务流程，但需跟期货公司说明业务内容，

期货公司操作过程与办理仓单充抵保证金业务略有差别。具体充抵金额为充抵数量 × 吨数

× 交割月保证金比例。

○ 两项业务的区别：客户办理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按办理日最近交割月份当日的结算

价和不超过 80% 的比例计算充抵保证金，该保证金仅用于期货交易，在充抵关系解除交易

所按照公布标准（目前按年利率 1.8% 执行）收取充抵手续费。仓单充抵交割月份保证金：

会员办理仓单充抵交割月保证金手续后，交易所给会员相应的交割月空头投机持仓部分保证

金，交易所按照公布标准（目前按年利率 1.8% 执行）收取仓单充抵交割月保证金的手续费。

点击要确认的申请编号，进入该申请详细信息页面，点击确定按钮，确认成功，等待仓

库审批。

6.4 标准仓单作为保证金业务

客户可以将标准仓单交存交易所作为保证金（即质押）使用。

（一） 拥有标准仓单的客户可以将仓单作为保证金业务流程流程如下：

点击系统菜单仓单授权 > 作为保证金 > 授权，进入授权页面，如图。

（三）卖出方提交转出申请后，由买入方确认转入。

点击系统菜单仓单转让 > 电子仓单转让 > 买方确认转出申请，显示转出申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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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套保申请

( 二 ) 套保额度种类 

所有品种区分一般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FU 特殊。

除 FU 外：

1、一般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2、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交割月前第一月和交割月份。

其中 FU：

1、一般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第三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2、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交割月前第二月和交割月前第一月。

( 三 ) 申请时间及审核时间

1、一般月份额度——交割月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前提出。

客户提交套保申请材料

交易所审批

会员审核材料合格后提交交易所

会员反馈客户交易所审批情况

( 一 ) 套保申请流程

第七章  交割违约处理流程

时间 流程 注意事项

违约当日16：30前 交易所通知违约方和守约方
由违约方支付违约部分合约价值（按交

割结算价计算）5%的违约金

下一交易日11：00前
守约方向交易所递交终止交割或继续

交割的意向书面
逾期未递交意向的，按终止交割处理

后续处理

终止交割 交易所返还买方货款或退还卖方仓单

交易所交割担保责任终止；双方违约

的，按终止交割处理，并对双方分别处

以违约部分合约价值5%的罚款

继续交割

交易所在认定违约后下一交易日内发布

公告，并在第七个交易日组织征购、竞

卖，征购、竞卖成功的支付给守约买方、

卖方标准仓单或货款；征购、竞卖失败

的，由违约方支付给对应守约方违约部

分合约价值15%的赔偿金

征购价格不高于交割结算价的125%，

竞卖价格不低于交割结算价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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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及其他类：买入套期保值交易头寸需提供与申请套期保值交易头寸所对应的购销合

同或其他有效凭证；卖出套期保值交易头寸需提供与申请套期保值交易头寸所对应的现货仓

单、购销合同或其他有效凭证。

6、交易所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 五 ) 注意事项

1、最后交易日前第三个交易日收市前完成套保建仓。

2、除 FU 外自交割月份第一交易日起不得重复使用，FU 自交割月前第一月第一交易日

起不得重复使用。

3、进入临近交割月后一般月份套保额度按 MIN [ 一般月套保额度，投机限仓 ] 自动转化

成临近交割月套保额度。

4、已有该合约持仓交易所不会将其自动转为套保仓，该合约要先平仓，再建立相应的

套保仓。

2、临近交割月份额度——交割月前第三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前第一月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之间提出。

其中 FU：

3、一般月份额度——交割月前第三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前提出。

4、临近交割月份额度——交割月前第四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前第二月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之间提出。

5、申请材料提交后五个工作日审核。

( 四 ) 申请材料

一般月份额度申请：

1、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申请（审批）表，包括申请人基本信息、申请合约、一般月

份套期保值额度需求及其他信息。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公司注册证书等能够证明经营范围的文件。

3、上一年度现货经营业绩或者最新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4、当年或者下一年度现货经营计划，与申请套期保值交易相对应的购销合同或者其他

有效凭证。

5、套期保值交易方案，主要内容包括风险来源分析、保值目标、预期的交割或平仓的数量。

6、交易所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临近交割月份额度申请：

1、填写套保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上一年度现货经营业绩；（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Both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4、套期保值交易方案 （主要内容包括风险来源分析、保值目标、预期的交割或平仓的

数量）。

5、根据不同客户性质提供如下材料：

生产类：当年或上一年度生产计划书；与申请套期保值交易头寸相对应的现货仓单或者

拥有实物的其他有效凭证。

加工类：当年或上一年度生产计划书；买入套期保值交易头寸需提供与申请套期保值交

易头寸所对应的加工订单或购销合同；卖出套期保值交易头寸需提供与申请套期保值交易头

寸所对应的现货仓单或者拥有实物的其他有效凭证（购销合同或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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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沥青指定交割厂库

序号
指定沥青

厂库名称
办公地址 存放地址 业务电话及传真 联系人 邮编

1
中石油江苏
燃料沥青有限
责任公司

江阴市滨江开发区
澄后路7号

中石油江苏燃料沥青有
限责任公司自有库（辽河
油库）

电话：0510-86197670
13382272666

传真:0510-86191377
张小粉 214430

2 中海油气（泰州）
石化有限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经济
开发区滨江大道6号

中海油气（泰州）石化有
限公司（高港油库）

电话：0523-86391026
13852865559

0523-86981609
13382558599

传真：0523-86391036

严拥强
翟日祥 225300

3 金海宏业（镇江）
石化有限公司

江苏省丹徒经济开
发区

金海宏业（镇江）石化有
限公司沥青库

电话：0511-80866292
13861399318

传真：0511-80866322
张晓虎 212114

4 中海沥青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
区黄河七路817号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
河七路817号

电话:0543-2116268
13326296182
15305436165

传真:0543-2116266

王书廷
王瑞富 256601

5 中化弘润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州市开发
区弘润工业园销售
营业大楼一楼

山东省青州市开发区弘润
工业园弘润厂区内

电话:0536-3554526
0536-3556558
13455652990
15263695730
15953665703
13780886219

传真:0536-3554598

张朝辉
刘晓伟
冀桂鹏
张丙仁

262513

6 山东金石沥青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日照岚山化工
大道1号

山东金石沥青股份有限公
司厂区成品库区

电话：0633-2935001
18663038707
18263358707

路宜明 276806

7
佛山高富中石油
燃料沥青有限责
任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
区富湾工业开发区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富湾
工业开发区

电话：0757-88911508
13928505026

传真：0757-88911831
闵 婷 528531

8 山东东明石化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东明县菜园
集工业园东明石化
销售大厦

山东省东明县菜园集工
业园区

手机：13346216111
13953075887

传真：0530-7286457

李 丹
晁建波 274500

9 山东京博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山东省滨州市博兴
县经济开发区京博
工业园

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经
济开发区京博工业园

电话：0543-2874801
手机：15066988903

传真：0543-2518105转
802

刘 勇 256500

序号
指定交割

仓库名称
存放库名称 地址 业务电话 联系人 邮编

12 佛山惠福科创有
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
区荷城街道惠福路1
号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
城街道惠福路1号

电话：0757-88627868
18025993922
13928548438

传真:0757-88627869

杨金明
袁芷生 528511

13 中化弘润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福寿
东街4461号

山东省青州市经济开发
区东京路687号

电话:0536-8875500
0536-8875950

手机：13455652990
15263695730

传真:0536-8875530

张朝辉
刘晓伟 261000

第九章  指定交割仓库

9.1 沥青指定交割仓库

序号
指定交割

仓库名称
存放库名称 地址 业务电话 联系人 邮编

1 金海宏业（镇江）
石化有限公司

江苏省丹徒经济开
发区

金海宏业（镇江）石化有
限公司沥青库

电话：0511-80866292
13861399318

传真：0511-80866322
张晓虎 212114

2 江苏恒泰沥青有
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大港
新区临江东路6号

江苏省镇江市大港新区
临江东路6号（恒泰沥青
库）

电话：0511-83173168
13655285528
13615282288
15850451548

传真: 0511－83173168

何宝春
徐 伟
张 瑜

212132

3 江苏新越沥青有
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丁卯
新区谷阳路89号钻
石名苑9栋1201室

江苏省镇江市大港新区
临江东路18号

电话：0511-88893355
13862446877
15716101250

传真：0511-88893365

凌爱俊
王 新 212009

4
宁波爱思开宝
盈沥青仓储
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威远
路111号

宁波市镇海区威远路111
号

电话：0574-27695475
13656633402

传真：0574-27695007
方志军 315200

5 南京蓝途沥青有
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燕子
矶街道太新路81号

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
道太新路81号（南京蓝途
沥青有限公司油库）

电话：025-85494884
13770564197

传真:025-85494884
孙红森

210038
电话：025-85494884

13805140907
传真:025-85494884

王爱红

6
安徽环宇公路沥
青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

安徽省芜湖市开发
区四褐路23号

安徽省芜湖市开发区四
褐路23号

电话：13856024162
传真：0553-5801558 甄少贵

241009
电话：18130351081 

传真：0553-5806967 陶诗力

7 池州华远新材料
有限公司

安徽池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临港工业园

安徽池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临港工业园

电话：18963733533
传真 :0566-2412738 任 雷

247000
电话：13615669995
传真:0566-2412738 王文浩

8 江苏天诺道路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大港
新区韩桥路

江苏省镇江市大港新区
韩桥路

电话:0511-81989202
手机:18806105818

传真:0511-81989220
王兴洋 212132

9
江苏阿尔法
船舶燃料贸易
有限公司

江阴市璜土镇石庄
春江路16号

江阴市璜土镇石庄春江
路16号

电话/传真：
0510-86669698

手机：13961706971
钱丽军 214446

10 山东高速物资储
运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
区乙烯路319号山东
高速物资储运有限
公司（临淄油库）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乙烯
路319号山东高速物资储
运有限公司（临淄油库）

电话：0533-7310176
0533-7314636
0533-7310176

手机：18653322335
15806764777
13793334877

传真：0533-7488817
0533-7314636

徐风华
张传超
李 辉

255414

11 泰普克沥青（新
会）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
区今古洲经济开发
区银海大道南31号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今
古洲经济开发区银海大
道南31号泰普克沥青（新
会）有限公司沥青库

电话：0750-6393636
手机：18688396192

13702201944
传真：0750-6391818

余珊珊
李玉兰 52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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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注册商标、包装标准及升贴水标准

10.1 沥青注册商标、包装标准及升贴水标准

序号 国别 注册企业 生产企业 注册日期 商标 升贴水

1 中国 中石油燃料油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高富中石油燃料沥青有限责任公司 201307

昆仑

标准价

秦皇岛中石油燃料沥青有限责任公司 201307 标准价

中石油江苏燃料沥青有限责任公司 201307 标准价

温州中石油燃料沥青有限责任公司 201307 标准价

2 中国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201307

中海油
36-1

标准价

中海沥青（泰州）有限责任公司 201307 标准价

中海油气（泰州）石化有限公司 201307 标准价

中海沥青（四川）有限公司 201307 标准价

中海沥青（营口）有限责任公司 201307 标准价

中海油（青岛）重质油加工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有限公司 201307 标准价

中海沥青（广东）有限公司 201307 标准价

3 中国 中化弘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中化弘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307 弘润 标准价

4 中国 金海宏业（镇江）石化有限公司 金海宏业（镇江）石化有限公司 201307 金业 贴水50元/吨

5 中国 山东金石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石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201307 金石 贴水50元/吨

6 泰国
TIPCO Asphalt Public 

Company Limited（泰普克沥青
（大众）有限公司）

Kemaman Bitumen Company Sdn. 
Bhd.（马来西亚KBC炼厂） 201307 泰普克 升水50元/吨

7 中国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201604 路畅 贴水50元/吨

8 中国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604 海韵 贴水50元/吨

9 中国 阿尔法（江阴）沥青有限公司 阿尔法（江阴）沥青有限公司 201712 阿尔法长
江 贴水50元/吨

我所将根据市场发展情况适时调整石油沥青期货注册商品及升贴水标准，并另行发文通知。

9.3 燃料油指定交割仓库

序号
指定交割

油库名称
办公地址 存放地址 联系人 业务电话 业务传真

1 中化兴中石油转运
（舟山）有限公司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
区临城岙山大桥东，
中化兴中行政办公
区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
岙山岛

校 斌 
王开伟

0580-2061786
13906807550
0580-2061859
15906808881

0580-2036444

2 洋山申港国际石
油储运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
杨路500号华润时
代广场14楼DEF座

上海洋山深水港沈家湾 董 伟
徐婷婷

021-68405123
13788931707

021-68405060
15921888108

021-68405190

3 浙江海洋石油仓
储有限公司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
区岑港街道烟墩工
业区22号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岑港
街道烟墩工业区22号

丁  荣 
徐荣芬

0580-8710877                
13857205955

0580-8710858 
13567676865

0580-8710858

注：各指定交割油库之间不设运输升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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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事项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部门工作总协调
邹    斌 0571-88370902

尹米兰 0571-86675955

2 上海交割、期转现、仓单、质押、冲抵业务
郑流鑫 0571-88382994

胡    晨 0571-86673828

3 大连交割、期转现、仓单、质押、冲抵业务
池俊磊 0571-88375018

胡    晨 0571-86673828

4 郑州交割、期转现、仓单、质押、冲抵业务
楼颖洁 0571-88371907

樊    伟 0571-88371907

5 中金、能源交割、期转现、仓单、质押、冲抵业务
章哲斐 0571-88375008

胡    晨 0571-86673828

6 中金套保套利业务办理
樊    伟 0571-88371907

池俊磊 0571-88375018

7 商品套期保值业务办理
楼颖洁 0571-88371907

樊    伟 0571-88371907

8 出入金工作
朱金晶 0571-88398201

章哲斐 0571-88375008

9 基金产品协议审核及数据配置
朱金晶 0571-88398201

章哲斐 0571-88375008

10 奖金考核数据提供
池俊磊 0571-88375018

樊    伟 0571-88371907

11 手续费管理工作
周武峰 0571-86582752

许    澜 0571-86673018

12 优惠保证金设置
周武峰 0571-86582752

章哲斐 0571-88375008

13 实盘大赛报名及名单维护
周武峰 0571-86582752

邵宇翔 0571-86673108

14 仿真系统客户资金管理
邵宇翔 0571-86673108

郑流鑫 0571-88382994

15 实际控制关系报备录入
邵宇翔 0571-86673108

许    澜 0571-86673018

16 大户报告
邵宇翔 0571-86673108

周武峰 0571-86582752

17 账单及数据的提供
许    澜 0571-86673018

周武峰 0571-86582752

18 询证函
许    澜 0571-86673018

周武峰 0571-86582752

19 居间人管理
许    澜 0571-86673018

邵宇翔 0571-86673108

20 交易所文件收发
胡    晨 0571-86673828

章哲斐 0571-88375008

21 交易所返还统计
胡    晨 0571-86673828

郑流鑫 0571-88382994

22 结息业务
胡    晨 0571-86673828

郑流鑫 0571-88382994

23 反洗钱工作
王丽莺 0571-88398202

周武峰 0571-86582752

结算交割反洗钱部工作项目汇总

本资料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入市依据。对于资料内容上的任何错误，遗漏或差异，请以交易所规则为准。

第十一章  交易所指定质量检验结构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业务电话及传真 联系人

1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检验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三
元大厦17层

电话: 010-84603658
010-84603548
13801063685
13810060886

传真:010-84603183

陈 宏
顾 晨

2
国家道路及桥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8号
电话:010-61580261

13681046696
传真:010-61580261

韩 旭

3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马园路9号
电话:0574-87022672

18858088161
传真:0574-87022682

罗 川

11.1 沥青交易所指定质量检验结构

11.2 燃料油质量检验机构

序号 指定检验机构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人 业务电话 业务传真

1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检验有
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三元
大厦17层

陈 宏
顾 晨

010-84603658
13801063685

010-84603548
13810060886

010-84603183

2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73号世纪裕惠
大厦16层

陈 舟
赵 琦

0574-89070154
13306678519

0755-26392411
13821643138

0574-87777875

3 上海东方天祥检验服务有
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开发区桂桥路
1201号T52-3-2楼北

关联军
张 建

0574-87836578
13306668721

0532-58715778
13869863179

0574-87840759

4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工业品与原材料检测
技术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208号 张继东
李 晨

021-67120903
13918256560
021-38620750
13331978879

021-6712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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